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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4年市级
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报告

——2024年 8月 29日在新乡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

新乡市财政局局长 冯 晖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受市政府委托，现在报告 2024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（草

案）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新乡市政府债务限额及新增债务限额情况

2024年，省级已下达我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00.53亿元，

全部为专项债券，其中:分配市级（市本级、高新区、经开区、

平原示范区，下同）20.7亿元、县（市、区）级79.83亿元。

全市政府债务总限额达到855.08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限额

244.22亿元，专项债限额610.85亿元。分级次情况：市级总限

额296.28亿元、县（市、区）级总限额558.8亿元。

二、市级新增债券分配及安排情况

2024年，省级共分三批分配我市新增债券56.49亿元。其

中分配市级12.51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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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市本级8.22亿元，其中：普通专项债4.09亿元，项目

收益专项债4.13亿元。主要用于市电波科技城标准化厂房建

设，S227林桐线卫辉市至郑济公铁两用桥段改建工程，市精

神病医院精神康复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等。

2．高新区0.95亿元，其中：普通专项债0.15亿元，项目

收益专项债0.4亿元，棚改专项债0.4亿元。主要用于高新区德

源安置区项目，西台头城中村改造项目，高新区科技企业加

速器项目等。

3．经开区1.15亿元，其中：普通专项债0.25亿元，项目

收益专项债0.3亿元，棚改专项债0.6亿元。主要用于新乡轻型

装配产业园项目，大杨庄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（一期），彩

虹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等。

4．平原示范区2.19亿元，其中：普通专项债1.19亿元，

项目收益专项债1亿元。主要用于河南省检验检测产业园（三

期）项目，平原示范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项目，中原农

谷种业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等。

三、市级再融资债券收入情况

2024年，省级已分配我市再融资债券43.79亿元，其中：

一般债10.07亿元，专项债33.72亿元。分配市级再融资债券

20.51亿元，其中：分配市本级再融资一般债3.59亿元、再融

资专项债11.43亿元，共计15.02亿元；分配三个开发区再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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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债0.19亿元，再融资专项债5.3亿元，共计5.49亿元。

四、市级预算调整方案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

1．收入调整情况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调整为185.69

亿元，调增11.17亿元，其中：债务转贷收入3.78亿元，上级

补助收入6.75亿元，上年结余收入0.64亿元。

2．支出调整情况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调整为185.69

亿元，调增11.17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.94亿元,

债务还本支出3.59亿元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0.64亿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

1．收入调整情况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调整为119.23

亿元，调增35.01亿元，其中：债务转贷收入29.24亿元，上级

补助收入5.61亿元，上年结余收入0.16亿元。

2．支出调整情况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调整为119.23

亿元，调增35.01亿元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

的支出10.84亿元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1亿

元,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

支出5.68亿元，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

支出5.83亿元，债务还本支出11.43亿元，年终结余0.16亿元。

汇报完毕，谢谢！


